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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市场

证券业协会发布《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指引》

4月28日，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《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指引》

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

根据《指引》，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体

系。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身份识别和

风险等级划分制度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、客户身

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、保密制度、宣传培训制度等。此

外，《指引》还对客户身份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分等内容作出了

具体规定。

来源：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s a c . n e t . c n / t z g g / 2 0 1 4 0 4 /

t20140430_90672.html

深交所发布《QFII和RQFII证券交易细则》

4月25日，深交所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

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

称《细则》），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

投资者一并纳入监管范围。

《细则》放宽了投资范围，合格投资者可以投资于在深交所交

易或转让的股票、债券、基金、权证、资产支持证券等品种。

此外，《细则》放宽了持股比例限制，将所有境外投资者持有

同一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，由合计不得高于该公司总股

本的20%放宽到30％。

来源：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s z s e . c n / m a i n /

files/2014/04/25/172194890409.pdf

交易商协会修订《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自律规则》

4月28日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布修订后的《银行间

债券市场债券交易自律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。

根据修订后的《规则》，交易商协会将建立交易相关人员诚

信信息档案数据库，对相关诚信信息进行日常管理。此外，《

规则》对银行间债券市场非正常交易行为进行了系统分类，明

确界定了虚假交易、交易违约、关联交易、内幕交易、利益输

送、市场操纵和欺诈等违规行为，并细化了协会的自律处分措

施。

来源： 

ht t p : //w w w. n a f m i i . o rg . c n /g g t z /g g /201404/

t20140428_3134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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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汇局印发《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（试
行）》

近日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《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

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

根据《规定》，跨国公司可以根据经营需要，在所在地银行

开立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，集中运营管理境内成员企业外汇资

金，并可办理经常项目外汇资金集中收付汇、轧差净额结算等

业务。同时，《规定》还明确了开立国内、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

的跨国公司应当满足的具体条件。

来源：

http://www.safe.gov.cn/resources/wcmpages//wps/

wcm/connect/safe_web_store/safe_web/zcfg/zhfg/

jbfg/node_zcfg_jbfg_store/7f56c68043c3be07915ad3

20e1240a3f/

行业

工信部发布铜冶炼行业规范条件

工信部日前修订《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（2006）》，并重新发

布了《铜冶炼行业规范条件》，自2014年5月1日起实施。

《规范条件》指出，新建和改造利用铜精矿和含铜二次资源

的铜冶炼企业，冶炼能力须在10万吨/年及以上。鼓励大中

型骨干铜冶炼企业同时处理铜精矿及含铜二次资源。现有利

用含铜二次资源为原料的铜冶炼企业生产规模不得低于5万

吨/年。铜冶炼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必须达到20%。

另外，规范条件还对相关企业的能源消耗、资源综合利用、环

境保护、安全生产等方面提出了要求。

来源： 

http://www.miit .gov.cn/n11293472/n11293832/

n12845605/n13916898/15976630.html

保险

保监会修改《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》

经公开征求意见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修改并重新

发布《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（2014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

办法》），修改后的《办法》自2014年6月1日起施行。

根据修改后的《办法》，股东应当以来源合法的自有资金向保

险公司投资，不得用银行贷款及其他形式的非自有资金向保

险公司投资，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来源：

ht t p : //w w w.c i r c . gov. c n /web/s i t e 0/t a b5168/

info3914379.htm

保监会发文规范高现金价值产品最低资本计算标准

日前，中国保监会印发了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

则——问题解答第20号：高现金价值产品最低资本》。

保监会在问题解答中明确了计算和列报高现金价值产品最低

资本应当遵循的标准。保监会要求，保险公司应在最低资本表

的“长期人身险业务”部分中，增加相应的项目“高现金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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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保险合同的期末责任准备金”和“高现金价值产品混合

保险合同分拆后其他风险部分的负债”，反映高现金价值产

品的最低资本。同时，保监会还一并印发了调整后的最低资本

表。

来源： 

ht t p : //w w w.c i r c . gov. c n /web/s i t e 0/t a b5168/

info3914295.htm

税收

三部门联合发布创业就业税收新规

4月29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

发布了《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

收政策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《通知》调整了享受企业吸纳就业税收政策的人员范围，凡

是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均能享受税

收优惠。此外，《通知》取消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行业范围

限制，扩大了扣减税费范围，将地方教育附加纳入扣减税费范

围。

来源： 

h t t p : / / s z s . m o f . g o v . c n / z h e n g w u x i n x i /

zhengcefabu/201404/t20140429_1073449.html

WTO

《中国－瑞士自由贸易协定》7月1日起施行

日前，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

并报国务院批准，《中国－瑞士自由贸易协定》2014年协定税

率将于201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

根据协定，按照2010年双边贸易额测算，中方将逐步对瑞士

84.2％的对华出口产品实施零关税，瑞士将立即对中方99.7

％的对瑞出口产品实施零关税。按照税目数测算，中对瑞和瑞

对中的零关税税目比例分别达到92％和89％，双方参与降税

的货物贸易额比例超过96％。

来源： 

h t t p : / / g s s . m o f . g o v . c n / z h e n g w u x i n x i /

zhengcefabu/201404/t20140429_1073471.html

其他

最高法发布《关于减刑、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》

4月2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《关于减刑、假释案件审理程序

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自2014年6月1日起施行。

根据《规定》，人民法院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除应当审查罪

犯在执行期间的一贯表现外，还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具体情

节、原判刑罚情况、财产刑执行情况、附带民事裁判履行情

况、罪犯退赃退赔情况。此外，减刑、假释裁定书应当通过互

联网依法向社会公布。

《规定》进一步规范了减刑、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参与人员、

场所和程序等事项，并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的六类减

刑、假释案件。

来源： 

http://news.163.com/14/0429/11/9R0B8IFV00014JB5.

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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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关总署明确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有关问题

海关总署日前发布《关于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有关问题的公

告》，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。

《公告》明确，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，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对

因故无法内销或者退运的边角料、剩余料件、残次品、副产品

或者受灾保税货物，向海关申报，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单位，

采取焚烧、填埋和用其他无害化方式，改变货物物理、化学和

生物等特性的处置活动。

《公告》还明确了加工贸易企业申报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所

应提交的单证材料。同时，企业应明确销毁处置时限，及时完

成货物销毁处置，并在手册有效期或电子账册核销周期内办

理报关手续。

来源：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publish/portal0/tab49564/

info704483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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